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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7_B6_E6_B3_95-_c122_483815.htm 【摘要】 法治并不仅仅

是平时之治，在危机时刻更需要。危时法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于平时法。在法律观念和法律规范层次上，危时法都有很大

的研究必要。 【关键词】 危时法 紧急状态法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有时候，人类为征服自然而自豪；另外一

些时候，人类又为自然界而沮丧、无奈。尽管我们在尽力认

识和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完全掌控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

们不知道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明确的知道今天已

经发生了什么。因此，采取正确的对策，及时有效应对已经

发生的事情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自然界的魔鬼作斗争，必

须依赖两种锐利的武器：一是科学技术；二是法治。我们有

时候生活在正常环境中，这需要平时法；有时候生活在危急

环境中，这又需要危时法。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法，缺一不可

。共同服务于我们生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即使在紧急

环境下，也不能抛弃法治。紧急状态与法治并不矛盾，完全

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合作，相得益彰。 危时法是与平时法相

对应的一个法律概念。危时法就是调整危机状态的法，就是

在危急时刻适用的法。什么是危机状态呢？各国立法上名称

不一，近似的提法有“紧急事件”、“紧急情况”、“非常

状态”、“特别状态”等，还包括一些狭义上的“戒严状态

”、“战争状态”等。尽管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描述也不

尽一致，但大致上的内容是近似的。在美国，“紧急状态”

将被宽泛地解释为这样一些情况：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



的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

内乱），政府中止人民的某些权利。在欧洲，被称之为公共

紧急状态（PublicEmergency），即“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

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

活构成威胁”。认定紧急状态需要一系列标准：必须是现实

的或者是肯定要发生的；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

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影响了人们的依法活动；必

须采取特殊的对抗措施才能恢复秩序等。调整在公共紧急状

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之间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法规总和，

就是紧急状态法。 危时法的法律理念完全不同于平时法。在

理论上，危时法具有两大显著特征。 首先，危时法是国家法

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危时法和平时法共同构成一国法治

的全部。危机状态更需要法律，法律在危机状态情况下更能

显示出保障国家和公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价值。谈

到法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在平时才可以要求依

法办事。在出现紧急情况下就不需要法律了，法律失效了。

其实，这是对法律的误解。紧急状态并非失序（无秩序）状

态，而是一种由于失序状态引起的非常态的（有序）秩序状

态，即非常法治状态。从法律价值观的角度看，公正和效率

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可以服务于公正的法律价值观，也

可以服务于效率的法律价值观。“紧急状态法学也要用法制

原则指导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执行、监督和遵守。作为一种

法律规范，紧急状态法不能偏离法制原则这一法律规范的最

高价值目标。”［《紧急状态法学》 莫纪宏 徐高著 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４月第１版 第５页］本来我国的



法制化程度就比较低，对平时法的认识和执行就不能令人满

意。对于危时法，人们的印象就更加淡漠了。再加上危时法

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比平时法还要落后，危时法法律意识

淡薄，危时法法律规范不够健全，法律实施力度不够，更加

导致人们对危时法的轻视。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多

难兴邦。非典事件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落后观念。在非典疫

情发生的关键时刻，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２日，国务院出台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自发布之日实施。这个

行政法规明确当事各方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迅速扭转了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的被动局面，有效地理顺了社

会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在危急时刻依法办事的极端重要

性。 “但是，非常状态的出现也暴露出我国法律的严重缺位

和不足，即非常情况下的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正常情况下不

可能行使的特别权力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如果为处理特殊情

况，对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权力没有明确授权和对授权的规范

和约束，只是强调情况特殊，各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各行其

是、各自为政地自行采取各种措施，权力就会无序行使，社

会就会出现新的混乱，人们会出现恐慌。所以，紧急状态时

期迫切需要一套紧急时期的法律制度。给政府采取特别手段

提供法律依据。当紧急状态出现时，只要政府依法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政府和社会组织就可进入特别程序，行使特别的

权力。”[《非常时期的人大立法》蔡定剑，载2003年5月15 

日《法制日报》] 拉丁美洲国家独立之后，美国与法国革命所

提供的宪法范例成为它们考虑的对象。美国宪法认为：无论

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危急时刻，都只有一种有效的政治秩序

存在。“紧急状态”一词在美国宪法中不曾被提到。在紧急



状态方面，它们选择遵循了法国方式。拉美国家认为在紧急

状态下存在一种特殊的法律统治。紧急状态规则已成为拉丁

美洲宪法的一部分；它们当中有些允许通过颁布政令来管理

，而有些则限制法院对紧急状态行动进行有效审查的权力。 

在一些发达国家，危时法立法比较健全。如美国联邦国会

于1976年颁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法》。该法对紧急状态的颁

布程序、颁布方式、终止方式、紧急状态的期限以及紧急状

态期间的权力作了规定。该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定的可

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有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

期间，总统可以为行使特别权力颁布一些法规。一旦紧急状

态终止，这些法规将随之失效。还规定，当总统因国家安全

、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外交政策的执行受到外国威胁而宣布紧

急状态时，总统可以根据该法，对于与外国或外国人有利害

关系的外汇管制，国际支付以及货币、证券和财产的转让或

转移行使特别权力。 著名的德国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耶林曾

经提出过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

为达到社会公共利益所运用的手段，行政紧急权力必须合乎

宪法和法律，必须体现法律的目的和精神。近年来，我国立

法机构针对频繁发生的特大安全事故、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

事件，开始重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并制定

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危时法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正在被普遍认可。危时法的建立和完善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其次，危时法具有独特的法律价

值观。即效率领先公正。危时法全面贯彻效率主导公正的价

值理念。效率和公正都是法律承认和保障的价值观。在正常

情况下，法律更多表现出它的公正性。公正精神构成法律的



灵魂。平时法的确是这样，也应该这样。但是，在危机状态

下，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在紧急状态下，由于全社会的任务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消除紧急

状态，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法律秩序，因此，

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等

要得到优先地保护。而要重点保护公共利益，维护法律秩序

，就必须赋予政府以更的大的国家权力，从而出现具有特权

性质的行政紧急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相对于立法机关、司

法机关的权力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优先性，另一方面相对于

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在正常状态下可以享有的权利，行

政紧急权力也具有更大的法律权威，可以比平常时期更容易

限制公民权利。所谓行政紧急权力是指政府针对战争、叛乱

、经济危机、政治骚乱、严重自然灾害以及严重传染病流行

等紧急情况，根据宪法、紧急状态处置法、戒严法、战争法

、警察法、行政强制法等，作出各种紧急处理措施的权力。

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在平时不能采取的行政措施，在紧

急状态时期就可以依法行使。这说明，危时法具有更浓厚国

家权力保障法色彩，以保障国家权力迅速有效地行使为根本

目的而不是保障特定人的个人利益。“这些紧急对抗措施同

平时日常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依法管理有所不

同，它们可能改变了日常法律中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和公民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权力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需作一定限制，而军事权的法律地位则可能

进一步上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状态下，军事权可能要发挥

最主要的作用，如在战争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可能全部或

大部转移至军事机关。”［《紧急状态法学》 莫纪宏 徐高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４月第１版 第２９页］

而平时法要以控制和制约国家权力为核心，充分体现救济法

的性质，以维护、确认和保障特定人的合法利益作为价值导

向。这就是这两种法的本质区别。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正常

的生活秩序就需要调整，原来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就会彻底改

变。平时能作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平时能说的话，现在

不能说了。平时享有的的权利，现在没有了。平时没有的义

务，现在就有了。或者相反。“对抗紧急状态措施一个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日常法律所确定的国家机关和公民之间权利义

务关系的重心向国家机关倾斜，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机关享

有紧急处置权，又称为紧急权；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公民权利

的部分丧失，也称紧急失权。”［《紧急状态法学》 莫纪宏 

徐高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４月第１版 第２

９页］比如，在平时传染病患者与医院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

事关系，而在危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具有行政法性质

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传染病患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医院的

管理，配合医院的诊疗。医院是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相应的

行政管理权。由于缺乏危时法的法律理念，当危急情况出现

时，大家普遍感到比较茫然，无所适从，根本不知道或者不

太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

抑制消极因素，妨碍、拖延甚至危害斗争的顺利进行。比如

，这次非典事件中暴露出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一些

药品疯狂涨价，一些地方擅自强制性乱收费，一些交通要道

被任意堵塞，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仍然停留在平时状态，一

些政府部门采取的应急措施缺乏有效性，一些人基于个人利

益的考虑瞒报和谎报重要数字，一些病人因为怕花钱不愿意



到医院接受治疗，一些医院仅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拒

绝及时诊治病人等等。 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在某种场合

，法律应该让位于执行权。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

情，遇到这些场合，严格地呆板地执行法律反会有害（例如

，邻居失火，不把一家无辜的人的房屋拆掉来阻止火势蔓延

）。”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汉密尔顿也曾经说过：“意外事

件有时会在一切社会里产生，无论这些社会是怎样组成的。

”因此，汉密尔顿建议，每当国家利益出现严重危险时，政

府必须能够在未曾预料到的紧急状况中采取行动，直至国会

能够召集起来并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应付这种特殊局面。 ２

００３年５月１２日，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第五条规定：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

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

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该条中“反

应及时”和“措施果断”，就体现着效率领先公正的法律价

值观。 危时法虽然是保障国家权力的法，但是这种保障是有

限度，绝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要把握好度。对公民权利的限

制和剥夺，应该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要贯彻最小损失原则

。“最小损失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进行紧急处置、实施紧急

权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下述几点：１以最快的时间颁布紧急状

态法令，确定实行紧急处置的地域范围；２在最短的时间内

迅速恢复日常法律秩序；３在进行紧急处置时，应该舍小益

，取大益，特别是当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三者利益发生矛

盾时，应遵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４对进行紧

急处置时不需要侵犯的利益应该予以尊重；５最低限度地保

护公民自由和经济秩序；６对不需要或者是用日常法律手段



就能解决的危机，应尽可能通过日常法律手段解决，慎用紧

急处置办法。”［《紧急状态法学》 莫纪宏 徐高著 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４月第１版 第30页］即使在紧急

状态下，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也是不能被剥夺的。许多国家

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在紧急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

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也不得被限制，

更不得被剥夺。例如，西班牙宪法第55条第3款规定，不得剥

夺或者限制人格尊严、学术自由、家庭生活、受教育权利等

，并且规定滥用这些措施要追究刑事责任。1966年2月16日，

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四条规定，有些权利，如生命权、免受酷刑权、人格

尊严权和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等，即使在紧急状态

下也不能加以限制。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危时法是由一系

列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考察。 根据立法的内容不同，可以把危时法分成

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大部分。所谓创制性立法，也叫

创造性立法，是指创造新的，以前没有的权利、义务、救济

和责任的立法。而执行性立法则是为实现创造性立法而进行

的立法，也可以称之为实施性立法。由于危时法的特殊性，

也就是，这种立法一定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人身自由权

、财产权等等，加以限制，甚至剥夺，事关重大，因此这种

立法需要非常慎重。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危时法的立法权

，如果是创造性立法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来行使，其他任何立法机关均不得行使。只有这样的权力

分配才能保证正确应对紧急状态，并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控

制在最低程度。其他立法机关也可以对紧急状态进行立法，



但是这种立法权只能是执行性立法权，实施性立法权。我国

现行的《立法法》比较明确的规定了立法权的配置体系。该

法第八条列举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第五款是：对公

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令人

遗憾的是，该法没有明确列举紧急状态事项立法权的归属。

但是第八条第十款是一项概括性法律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从理论上讲，把

紧急状态事项纳入到第十款，作为其他事项之一，也未尝不

可。也就是说，对于创造性危时法，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行使

专有立法权。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还找不到一部全

面、系统的专门关于危时法的立法。至于《戒严法》，由于

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仅限于社会治安事项，因此，不能把

它和《紧急状态法》划等号。有必要考虑制定一部调整领域

广泛的、系统而全面紧急状态法。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可以行使广泛立法权。但对于紧急状态也只能行使执行性

的立法权。否则，就是越权行为。当然，如果有全国人大常

委会授权则是例外。国务院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制定紧急状态

法则实施细则，采取应对危机状态的具体措施，有效贯彻国

家的《紧急状态法》。《立法法》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根据宪

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

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应

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

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

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

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



律。《宪法》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

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

令； （十六）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

戒严； 国务院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理论

上应该是一项实施性立法。 根据法律内容的不同，可以把危

时法分成两大部分：危时实体法和危时程序法。危时实体法

确定和调整危急时政府和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明

确他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大家依法都做应该做的事，

依法都不作不应该做的事。这样，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万

众一心、同仇敌忾，集中所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强大合力，

就能消灭任何危机。比如，国务院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在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了应急处理指挥部这

个法律主体的法律地位，实体的权力和义务。应急处理指挥

部分为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第三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

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

责对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国务院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

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第四条：突发事件发生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指挥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

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

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

有关工作。在第五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各级政府、有关



部门、单位和个人的纪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些

均为实体法。 危时程序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和怎样作。与

任何对手作斗争，时间都是最宝贵的。掌握好时机，就能就

能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成绩。

反之，贻误战机，错失良机，就会陷于被动，需要付出更大

的成本才能取得成功。危时法程序法还告诉我们按照什么顺

序、什么程序、什么手段作等等。这使我们的对策更加有效

。避免无谓的混乱和浪费。因此，危时法的作用能使我们的

行动更加正确和及时，采取的措施更加有力，斗争的效果更

加明显。比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的报告程

序就非常典型。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告

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报告规范

，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

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

暴发、流行的；(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可

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

第二十条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

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在



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 

根据法律性质的不同，可以把危时法分成危时一般法和危时

特别法两大部分。前者是指系统全面调整危时状态所产生的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后者是指附带在平时法中的危

时法。考察我们现行立法中的危时法，会发现危时法的一般

法并不多。在本人看来，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两部可以称之

为一般法的危时法，也就是危时一般法。一部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戒严法》；一部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因此，危时一般法显然不够健全。“现在我们缺少的是一套

紧急状态的基本法，没有基本法，难以解决紧急状态出现的

基本问题。有了基本法，即使出现没有预想到的像非典这样

的灾难，政府只要依法定程序及时宣布紧急状态，就可以采

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制度，行使政府的特别权力。”[《非常

时期的人大立法》蔡定剑，载2003年5月15 日《法制日报》] 

美国制定了一般法性质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国际经济

紧急权力法》。法国也有《紧急状态法》。莫纪宏研究员指

出， 应当在总结国外紧急状态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一是在宪

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二是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应急机制。只有这

样，才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也能够贯

彻依法行政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不过，在

我国现行的一系列法律中，其中一些法律包含有危时法的条

款。如国防法、防洪法、证券法、银行法、防震减灾法和传

染病防治法等。这些法律中的危时法条款就是危时法的特别

法。这些法律都规定了政府及其有关单位、个人，在不同的

紧急状态时期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应当受到限制的权利和



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但是总的来说，危时法的特别法不完

善，仅有调整危机状态的几个法律条文。美国已有47O余部

制定法规定了紧急事态，这些法律关涉的紧急事态范围极广

，从自然灾害、劳工冲突、经济危机直至威胁国家安全的事

件。“罗斯福在1933年3月5日援引“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

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杜鲁门在1950年12月16日（

朝鲜战争）、尼克松在1970年3月23日（邮政工人罢工）

和1971年8月15日（金融危机）先后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宣

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并由此获得了470项法律授权。”[

《美国“门户大清理”》张国庆2002年07 月11日《南方周末

》] 根据法律效力的不同，可以把危时法分成危时根本法和危

时普通法两大部分。危时根本法是指宪法性危时法，即宪法

中的危时法条款。危时普通法是指宪法以外的危时法。前者

如我国宪法的戒严条款。《宪法》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宪法》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

使下列职权：（十六）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

分地区的戒严。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宪法中的危时法条款仅

此而已。戒严法只能适用于治安领域，不能在其它领域适用

。有必要向美国学习，在宪法中增加其它领域的危时法条款

，特别是经济领域。后者如我国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自1996年3月1日起施行）《

戒严法》；国务院出台的，今年5月12日实施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法律资源不足主要是指，在我们现有

的法律体系中还缺少一些重要的法律或法律制度。如，我国

没有在宪法中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也没有一部统



一的紧急状态法。在现代法治原则的支配下，各国仍然注意

制定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防止紧急状态

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启动立法

程序刻不容缓》杨悦新，2003年5月12日《法制日报》] 根据

法律调整领域的不同，可以把危时法分成治安危时法、自然

灾害危时法、金融危时法、公共卫生危时法、政治危时法和

其他危时法。治安危时法适用于由于战争、叛乱（内乱）和

游行示威等引起的社会治案秩序。自然灾害危时法适用于由

于自然灾害引起的社会关系。例如地震、洪水、火灾、山体

滑坡、蝗虫、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时法适用于

由于瘟疫疾病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时法适用于财政

、金融等经济危机。政治危时法适用于立法、政党斗争等宪

法性危机。其他危时法适用于其他特殊危机，例如2001年美

国9-11恐怖事件。 法律需要与时俱进，时代需要怎样的法律

，我们就应当制定怎样的法律。唯有如此，法律才会日趋成

熟，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才能有一个更加

理想的未来。 文章出处：北大法律信息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